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關於向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茲提述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有關（1）建議採納
2021年限制性A股票激勵計劃（2）關連交易－激勵計劃下之建議授予日期
為2021年12月24日的公告及2022年2月9日的通函。

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計劃」）董事規定的授予條件
已經成就。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五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向公司
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
現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 . 限制性股票授予情況

（一） 已履行的決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況

1. 2021年12月24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五十五次會議及第
九屆監事會第四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2021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及其他相關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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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年3月9日，公司收到間接控股股東中國寶武鋼鐵集團
有限公司轉來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
國資委」）《關於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批覆》（國資考分 [2022]80號文），國務院國資委原則同意
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

3. 2022年3月10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第一次A

股類別股東大會及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並通過了
《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及
其他相關議案。

4. 2022年3月30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五十九次會議及第九
屆監事會第四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向公司 2021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

（二） 董事會關於符合授予條件的說明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公司董事會認為激
勵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均已達成，具體情況如下：

1. 公司未發生激勵計劃規定的不得實施股權激勵的任一情形。

2. 激勵對象均未發生激勵計劃規定的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任
一情形。

綜上，董事會認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條件已經成就。

（三） 首次授予的具體情況

1. 授予日：2022年3月30日

2. 授予數量：7,593萬股

3. 授予人數：262人

4. 授予價格：2.29元╱股

5. 股票來源：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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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況

(1)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所有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購註銷完畢之日止，最多不超過
72個月。

(2) 限制性股票自完成登記之日起24個月內為限售期。在
限售期內，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轉讓、不得用於
擔保或償還債務。

(3) 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起滿24個月後分三期解除限售，
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別為33%、33%和34%，實際可解
除限售數量應與對應考核年度績效評價結果掛鈎。具
體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時間

可解除限售

數量佔獲

授權益數量

比例

第一個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24個月後的
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
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3%

第二個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36個月後的
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
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3%

第三個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記之日起 48個月後的
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記之日
起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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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情況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勵對象共計 262人，具體分配
情況如下：

姓名 職務 授予數量

佔授予

總量比例

佔股本

總額比例

（萬股）

丁毅 董事長 85 1.11% 0.01%

毛展宏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任天寶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伏明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章茂晗 副總經理 60 0.78% 0.01%

何紅雲 董事會秘書 28 0.36% 0.004%

其他核心管理、技術、技能人員
（256人） 7,240 94.30% 0.94%

首次授予合計（262人） 7,593 98.89% 0.99%

預留 85 1.11% 0.01%

合計 7,678 100% 1.00%

註：  表格中部分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
是由於四捨五入造成。

二 . 關於本次授予與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激勵計劃存在差異的說
明

根據國資監管部門審核意見，公司董事會調整了董事會秘書何紅雲
女士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數量，由原 33萬股調整為 28萬股。擬參與授
予的其他激勵對象中，另有2名激勵對象因同樣原因調減授予數量，
由此首次授予總量由原7,615萬股調整7,593萬股。授予的其他事項與
公司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激勵計劃一致。

三 . 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核實的情況

監事會認為激勵計劃的授予條件已經成就，全部激勵對象具備相關
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規定的參與激勵計劃資格，作為激勵對象
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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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參與激勵計劃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授予日前 6個月買賣公
司股票的情況說明

參與激勵計劃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授予日前六個月內未有買
賣公司股票的行為。

五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經測算，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合計為人民幣 12,300.66萬元，
2022年－2026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攤銷情況見下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3,321.18 4,428.24 2,906.03 1,383.82 261.39

限制性股票成本將在管理費用中列支。上述對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
成果的影響僅為測算數據，並不代表最終的會計成本。實際會計成
本除了與實際授予日、授予價格和授予數量相關，還與實際生效和
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有關。上述對公司經營成果的影響最終結果
將以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審計報告為準。

六 . 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認為：激勵計劃的授予日
符合激勵計劃關於授予日的相關規定；激勵計劃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條件已經成就，公司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七 . 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上海榮正投資諮詢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授予相關事項的核查意見為：
授予事項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與授權，授予日以及授予的激勵對象
符合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此次授予合法且有效。



– 6 –

八 . 備查文件

1. 董事會決議；

2. 監事會決議；

3. 獨立董事的獨立意見；

4. 上海榮正投資諮詢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事項之財務顧問報告；

5.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關於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事項的法律意見書。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何紅雲

董事會秘書

2022年3月30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丁毅、任天寶；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